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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 

信息网络中心文件 

信息网络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.9.21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驻场运维人员管理规定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信息系统运维管理工作，规范

驻场运维人员运维工作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驻场运维人员的安全管理。 

第三条 信息网络中心牵头负责驻场运维人员的审核和日常管理工

作。 

第二章 驻场运维人员管理 

第四条 运维单位需对拟派驻的驻场运维人员的思想品行、个人经历、

家庭情况、技术技能等方面进行考察，选用的驻场运维人员需政治思想过

硬、品行端正、技术能力强、无不良记录，并在本单位工作满一年以上且

签有正式劳动合同，同时，运维单位应确保驻场运维人员的稳定，如需更

换人员，交接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。 

第五条 在驻场运维人员入场前，信息网络中心负责对驻场运维人员

进行登记备案，并会同安保办进行保密教育，与其个人签订保密承诺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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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严格遵守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的工作时间要求，不得无故

缺勤、旷工、迟到、早退。由于特殊情况导致不能及时到岗或者不能上班

者，应该及时向信息网络中心请假，请假期间保持通讯畅通。 

第七条 遵守工作秩序，在工作中注意文明礼貌、仪容仪表，不得闲

聊、吃零食、大声喧哗、从事与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。在指定地点开展工

作，不得擅自变更工作地点或到无关区域走访。 

第八条 确保消防、用电安全，严禁在室内及禁烟区吸烟，下班后要

确认相关电器（灯、空调、电脑、传真机、复印机等）关闭。  

第九条  坚守岗位，工作时间内不得无故离岗、串岗，认真进行设

备巡检，及时处理各进驻部门反映的设备或系统故障，并做好详细记录。

如果发现设备或系统故障及隐患，及时排除并准确汇报，同时，按照工作

流程填写故障记录。 

第十条  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，包括设备、系统、工具以及耗材等，

严禁浪费和随意丢弃设备。 

第十一条  严禁将个人计算机等设备接入现场工作网络，严禁私自

改接现场工作主机网络。 

第十二条  严格遵守系统维护、设备操作的流程和规范。未经信息

化处允许不得随意停止或启动设备和系统服务、进行系统测试工作、更改

正在运行的设备或系统的相关配置。如需进行上述工作，应书面向信息化

处申请，经风险评估后，使用指定的主机，按计划操作，并填写记录表。 

第十三条  如发生紧急事件，应在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的统一指

导下，及时开展应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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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严格遵守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相关保密规定，做到不

该看的不看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说的不说。 

第十五条  任何情况下，在没有授权时，对任何数据不得导出带走，

不得有录音、录像、摄像等记录行为发生。 

第十六条  严格遵守内部信息文件、资料的借用管理制度。如需借

用内部信息文件、资料，须书面向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申请，经批准后

办理借用登记手续。 

第十七条  在人员离岗时，应按照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的要求，

办理离岗手续，及时交回运维期间领用的设备、设施、账号等。 

 

第三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信息网络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
